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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全所薪酬等发放事项的通知
所属各研究室（中心）、机关各部门： 
为提高工作效率，加强内控制度，规范管理。经所研究决定，现将调整薪酬等发放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将原每月2次分别发放的工资和绩效津贴（以下统称：工资）合并为1次，发放日调整为每月1日，凡遇节假日提前。

2.调整后除离退休、后勤保障系统、物业、公寓等部门人员的工资条继续由财务资产处打印并发放外，其他人员均通过ARP系统个人账户查询、打印。

3.需要调整薪酬等发放的部门，均需按要求填报表格（见附件）并签字。且务必于每月15日（遇节假日提前）之前将纸质件和电子版（Exsel）同时报送相关部门（涉及研究生的费用报研究生办，邮箱：chdj@semi.ac.cn，其他费用报人事处，邮箱：mengfb@semi.ac.cn），逾期未报，视为不予变动。
4.新建或更换工资银行帐号的人员，按照附件1填表，请于每月25日之前上报财务资产处，逾期未报，视为不予变动。
5.本通知自2010年12月起执行。未尽事宜，由人事处负责协调解决。

附件：1.新入所人员工资银行帐号表、更换工资银行帐号表

         2.工资单内各种补贴变动表

         3.绩效津贴变动表

         4.加班费变动表

         5.扣款变动表

6.研究生、博士后待遇变动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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